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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区域建设对周围自

然、社会环境、居民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公众参与旨在听取相关

单位和公众的意见，将公众的建议与意见向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反

映，在建设时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，以使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

度减少到最小，并从中取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，改善项目布局及

施工管理，把项目建设工作做得更完善、更顺民心。 

根据环保部颁布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

（HJ2.1-2016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 4 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天津市生态城泰达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对中新

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 号、4 号和 5 号水闸

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需进行公示，并征求公众意见。 

本工程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，其中 1 号水闸位于天津

海滨休闲旅游区临海新城项目南围堤工程（东段）的南侧与之紧

邻，2 号水闸位于天津滨海旅游区临海新城津泰港区配套服务设施

项目的西侧，4 号水闸位于天津海滨休闲旅游区临海新城项目北围

堤工程的南侧与之紧邻，5 号水闸位于临海新城西围堤中部。本工

程为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 号、4 号和

5 号水闸工程，旨在落实区域围填海生态保护修复方案，通过 4 座

换水闸的启闭联合调度，实现临海新城水系统与外海连通，使水系

统具有较强的水体交换能力。工程总投资为 40939.81 万元。工程施

工期 12 个月。 

项目申请用海分为水闸工程主体及临时围堰两部分，其中用海

方式分别为透水构筑物用海、其他建设填海造地用海和非透水构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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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用海。 

（1）本项目水闸用海类型界定为旅游娱乐用海中的旅游基础设

施用海。用海方式包括构筑物用海中的透水构筑物用海，透水构筑

物申请用海面积 5.303 公顷；构筑物用海中的非透水构筑物用海，

非透水构筑物申请用海面积 1.1082 公顷；填海造陆用海中的其他建

设填海造地用海，其他建设填海造地用海面积 1.2668 公顷。 

（2）临时围堰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用海，用海方

式为非透水构筑物用海，申请用海面积 3.7704 公顷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情况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 4 号）

第九条规定： 

“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 个工作日内，

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

政府网站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，并征求与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。” 

同时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 4 号）

第三十一条规定： 

“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，若该产业园区已依

法 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

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

意见，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，可以按照以

下方式予以简化： 

（一）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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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； 

（二）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

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； 

（三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

方式。” 

根据上述办法及原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我单位于

2020 年 1 月 19 日在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上对本项目环评

情况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日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我单位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

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 

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 号、4 号和 5 号

水闸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（第一次）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

项目名称：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

号、4 号和 5 号水闸。 

地理位置：本工程 1 号水闸位于临海新城南围堤中间位置（距

离南围堤起点约 3.2km），2 号水闸位于临海新城南围堤东侧（距离

南围堤起点约 5.4km），4 号水闸位于西围堤北侧，5 号水闸位于西

围堤北侧。 

建设内容：本工程建设内容为 1 号、2 号、4 号和 5 号水闸，1

号水闸和 2 号水闸闸孔净宽为 50m，1 号水闸闸底高程-2.0m，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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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闸闸底高程-3.5m；4 号水闸和 5 号水闸闸孔净宽为 40m，闸底高

程均为-0.5m。主体工程包括：进口清淤段、进口渐变段、堤前检修

闸段、穿堤段、堤后闸室段、堤后检修闸段、出口护底段及出口连

接段等。水闸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箱涵式结构，在平面布置上 4 个水

闸存在部分差异。 

工程施工期 12 个月，项目总投资 40939.81 万元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单位名称：天津泰达海洋开发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 郭君 

联系电话：022-59812345-6302 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

单位名称：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

联系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2618 号 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

665329.html 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通过向以下邮箱发送公众意见表的形式，向建设单位提

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 

邮箱：2473190340@qq.com 

2020 年 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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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2020 年 1 月 19 日在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teda.com.cn/index/index/news_info/aid/1004.html）进行

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符合相关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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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报纸 

无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间 

按照原公参管理暂行办法及生态环境部新颁布的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，我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，公示

时间分别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 号、4 号和 5 号

水闸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（第二次公示） 

本工程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，其中 1 号水闸位于天津海

滨休闲旅游区临海新城项目南围堤工程（东段）的南侧与之紧邻，2

号水闸位于天津滨海旅游区临海新城津泰港区配套服务设施项目的

西侧，4 号水闸位于天津海滨休闲旅游区临海新城项目北围堤工程的

南侧与之紧邻，5 号水闸位于临海新城西围堤中部。 

本工程为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二期工程 1 号、2 号、

4 号和 5 号水闸工程，旨在落实区域围填海生态保护修复方案，通过

4 座换水闸的启闭联合调度，实现临海新城水系统与外海连通，使水

系统具有较强的水体交换能力。本工程水闸总长度 651m，主体包括：

进口清淤段、进口渐变段、堤前检修闸段、穿堤段、堤后闸室段、堤

后检修闸段、出口护底段及出口连接段。项目采用干施工，需设置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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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施工围堰，临时围堰总长度约 943km。围堰采用立堵合龙，围堰顶

部兼作施工通道使用。围堰采用斜坡堤结构型式。本工程为南科院编

制的《水系连通方案研究报告》中确定的临海新城水系连通工程整体

推荐方案的一部分，工程建设可实现临海新城内部水系与外海连通，

使区内与外海具较强水体交换能力。项目施工期 12 个月，总投资

40939.81 万元。 

本项目水闸用海类型界定为旅游娱乐用海中的旅游基础设施用

海。用海方式包括构筑物用海中的透水构筑物用海，透水构筑物申请

用海面积 5.303 公顷；构筑物用海中的非透水构筑物用海，非透水构

筑物申请用海面积 1.1082 公顷；填海造陆用海中的其他建设填海造

地用海，其他建设填海造地用海面积 1.2668 公顷。临时围堰用海类型

为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用海，用海方式为非透水构筑物用海，申请

用海面积 3.7704 公顷。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如下，如需查阅纸质

报告书,请与建设单位联系，联系方式附后。 

下载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XrZw_lHu7Yi7pkC6aSQ2Q  

提取码：1q4k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可能受到本工程影响

的有关单位和个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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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

24_665329.html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

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电话联系；发送信件或邮件到建设单位或

环评单位；直接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应意见。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

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

日（10 个工作日）。 

（六）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郭工 

电话：022-67285269 

邮箱：158425151@qq.com 

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海旭道渤海监测监视基地 
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：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李工 

电话：022-59812345-6302 

邮箱：zyhj@vip.163.com 

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2618 号 

3.2 公示方式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 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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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： 

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

列信息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：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

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

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

方式同步公开： 

（一）通过网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； 

（二）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

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； 

（三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

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” 

同时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 4 

号）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本次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在天科院环境科

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网站以及每日新报同步公开的方式进行公示。 

3.2.1 网络 

（1）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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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条、第三十一条相关规

定，在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开信息是符合

的。 

（2）网络公示时间 

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-5 月 26 日，共 10 个工作日。 

（3）公示网址及截图 

2020 年 5 月 12 日在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tkyhj.com/publicityinfo.aspx?newsID=131&CateId=31）进

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。 

网络公示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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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“通过建设项目所

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”，本项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、2020

年 5 月 25 日在每日新报公开，符合相关规定。报纸公示见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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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

 
 

3.2.4 其他 

无。 

3.3 查阅情况 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公示内容中的网络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XrZw_lHu7Yi7pkC6aSQ2Q 提取码：1q4k

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查阅，同时公众可通过电话

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。公示期间，

无公众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索取纸质

版报告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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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报批稿公示情况 

4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，我公司

于2020年6月30日对拟报批的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全文公

开，同时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，公开内容不包

含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，符合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2018第4号）对报批前公

开内容的要求。 

4.2 公开方式 

4.2.1 网络 

本次公开在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网站进行，

网址为

http://www.tkyhj.com/publicityinfo.aspx?newsID=157&CateId=31，符

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4号）对网络

平台公开的要求。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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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令[2018]第4 

号）第十四条规定： 

“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

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： 

（一）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、环境保

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

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。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

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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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

方法、导则、理论等方面的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。

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，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

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。 

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，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报告，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

调指导。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

合做好相关工作。” 

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没有

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，本项目可不进行深度

公众参与。 

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网络及报纸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反馈意

见。 

7 其他 

无。 

8 诚信承诺 

我公司己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环境影

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

与说明。 

我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系连通

二期工程1号、2号、4号和5号水闸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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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

切后果由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承诺单位：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

承诺时间：2020年6月 

 

 

 


